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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完善取水许可制度的思考

刘　 啸,戴向前,马　 俊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38)

摘要: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取水许可制度,加强取水许可和水资源管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践行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通过梳理分析我国取水许可制度现状、实施
情况及面临的形势要求,针对现存的取水定义及范畴不明确、区域用水总量管控不到位、与水资源
税改革关系不紧密等突出问题,立足新形势新要求,提出了制度完善建议:一是进一步完善“取水”
定义及范畴,加强取水许可审批发证;二是进一步完善区域用水总量管控相关规定,强化对区域用
水总量控制;三是进一步协调好与水资源税改革的关系,做好对水资源税改革工作的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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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加
剧,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管理越来越强
调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提高用水效率,“把水资源
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最终
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取水许可是我国重要的
水资源管理制度,对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和效益、强化水资源承载力刚性约束具有重
要意义[1-5]。 李薇等[6]阐述了我国实行取水许可政

策的必要性,借鉴环境政策分析框架,研究了我国取
水许可政策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相应建议;朱乾德
等[7]分析了 2011—2013 年取水许可实施现状,分析
了取水许可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

了对策建议;戴向前等[8]总结了取水许可审批和监

督管理现状,分析了取水许可审批权限调整的形势
和必要性,提出了取水许可权限调整的相关建议。

取水许可制度自 1993 年实施以来,有效配置了
水资源,规范了取用水秩序,保障了社会经济合理用
水,成为水资源配置和用水总量控制的重要抓手。
但是,与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贯彻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等新形势新要
求相比,取水许可制度仍不够完善,对水资源开发利
用、节约和保护的支撑保障仍不到位。 笔者在对相
关政策梳理、现状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剖析取水
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取
水许可制度的对策建议。

1　 取水许可制度体系及管理现状

1． 1　 取水许可制度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规

定:国家对水资源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
用制度,明确了取水许可制度的法律地位,使取水许
可管理有法可依[9-10];1993 年,《取水许可证制度实
施办法》 (国务院令第 119 号)颁布实施,实现了全
国范围内水资源权属统一管理,是我国实施取水许
可制度的开端;1994—1995 年,水利部相继发布了
黄河、长江等七大流域管理机构取水许可权限规范
性文件,进一步规范了流域取水许可审批权限;2006
年,《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国
务院令第 460 号)进一步规范了取水许可审批程
序,明确了不予批准取水许可的情况,强化了取水许
可监督管理。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
条例》实施之后,《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34 号)、《关于做好取水许可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报告书审批整合工作的通知》 (办资源〔2016〕221
号)等一系列取水许可制度文件也相继颁布实施,
进一步规范了取水的申请、审批和监督管理,强化了
取水许可管理。 《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
使用管理条例》《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政策文件确立的取水许可审批发证制度、用水定额
管理制度、有偿使用制度、监督管理制度等,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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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许可制度体系。
为加强地方取水许可管理工作,贯彻落实取水

许可制度体系的相关要求,各省(区、市)根据实际
需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进一步细化、完善取水许可
管理要求和实施办法,在取水许可申请与受理、审查
和决定、取水许可证发放和公告、监督管理、用水监
测等方面积极探索,增强了地方取水许可管理的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 截至 2019 年底,省级行政区取水
许可地方性法规出台情况见表 1。 其中,2019 年,天
津市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取水许可管理部门

规章。

表 1　 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取水许可地方性法规出台情况

省级行政区 法规名称

北京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04 年)
天津 《天津市取水许可管理规定》(2019 年)
河北 《河北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2018 年)
山东 《山东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2010 年修订)
吉林 《吉林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2011 年)
辽宁 《辽宁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2017 年修正)

黑龙江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取水许可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2017 年)

《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条例》(2013 年)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2018 年修订)
山西 《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2008 年)
陕西 《陕西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2019 年)

河南

《河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09 年)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取水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2014 年)

《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管理的通知》(2018 年)
安徽 《安徽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2008 年)
江苏 《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2018 修正)
上海 《上海市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2018 年修正)
浙江 《浙江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17 年)

福建

《福建省水资源条例》(2017 年)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取水许可管理的通知》(2016 年)

《福建省取水许可管理权限规定》(2006 年)
广东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论证管理工作的通知》(2017 年)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办法》(2018 年修正)

云南
《云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09 年)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2017 年)
四川 《四川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12 年)

重庆

《重庆市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04 年)
《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例》(2015 年修订)

《重庆市取水工程验收管理办法》(2011 年)
湖南 《湖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03 年)
湖北 《湖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16 年)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2008 年)
甘肃 《甘肃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14 年)
青海 《青海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06 年)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取水许可管理办法》(2014 年)
西藏 《西藏自治区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09 年)
江西 《江西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17 年)
贵州 《贵州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07 年)
青海 《青海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2007 年)

北京、河北、山西等 20 个省(区、市)水利厅印
发了有关加强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管理工作的相
关文件,进一步强化了取水许可管理。 截至 2019 年

底,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关于加强取水许可管理工作
的相关文件见表 2。
1． 2　 取水许可管理现状

根据《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
理条例》《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水利部、
流域管理机构和省、市、县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
各自权限和职责开展取水许可审批发证和监督管理

等工作,保障取水许可制度的顺利实施。 根据《2018
年水资源管理年报》,取水许可管理现状如下:

取水许可证发放方面,2018 年,全国发放取水许
可证共计 91 024 套,许可水量 20 605． 29 亿 m3,其中
新发取水许可证 21745套,许可水量 6 137． 85 亿 m3。
从发证数量看,延续取水许可证的数量超过总数量
的一半;从许可水量看,新发和延续取水许可水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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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关于加强取水许可管理工作的相关文件

省级行政区 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备注

北京 《关于规范取水许可管理做好水资源税征收工作的通知》(京水务资〔2018〕115 号) 市水务局 规范性文件

天津 《天津市取水许可管理规定》(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 8 号)(2019 年) 市政府 政府规章

河北 《关于做好地下取水许可审批工作的通知》(冀水资〔2018〕175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山西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加快办理取水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晋水资源〔2018〕34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调整下放取水许可及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批权限的通知》 (晋水资源
〔2018〕347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做好取水许可审批“放管服”工作的通知》(内水资〔2018〕94 号) 区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吉林 《吉林省水利厅关于规范取水许可台账管理工作的通知》(吉水节〔2018〕684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黑龙江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取水许可管理的通知》(黑政办发〔2018〕384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江苏 《江苏省省水利厅关于规范取水许可审批、许可证核发和监督管理事项的通知》(苏水资〔2018〕20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浙江
《浙江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区域水资源论证 +水耗标准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浙水保〔2018〕27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浙江省水利厅关于做好 2018 年农业取水许可工作的通知》(浙水保〔2018〕12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江西
《江西省水利厅“江西省发改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和加快推进规划水资源论证
工作的通知》(赣水资源字〔2017〕83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安徽 《关于在取水许可监管中加强预告预警工作的通知》(皖水资源函〔2018〕1693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江西 《江西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业取水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赣水资源字〔2018〕5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山东

河南

《山东省水利厅行政许可评审专家及评审工作管理办法》(鲁水规字〔2018〕3 号)
《山东省水行政许可监督检查管理暂行办法》(鲁水规字〔2018〕4 号)
《山东省水利厅行政许可实施暂行办法》(鲁水政字〔2018〕13 号)
《山东省水利厅行政许可论证报告(方案)技术服务管理办法(试行)》(鲁水规字〔2018〕5 号)
《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严格取水许可审批权限的通知》(豫水办政资〔2018〕25 号)
《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管理的通知》(豫水办政资〔2018〕47号)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做好农村人口生活用水供水工程取水许可办理工作的通知》(豫水政资〔2018〕12号)
《河南省水利厅省地税局住建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水资源税改革初期水资源税纳税人取水许可手续的
通知》(豫水政资函〔2018〕29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湖北 《湖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 387 号) 省人民政府 政府规章

湖南
《湖南省水利厅关于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取水许可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15 号)
《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全省取水许可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湘水函〔2018〕235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广东 《关于印发〈广东省水利厅取水许可双随机抽查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粤水办资源函〔2018〕156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贵州
《省水利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取水许可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黔水资〔2018〕33 号)
《贵州省水利厅关于委托部分建设项目取水许可监督管理权限的补充通知》(黔水资〔2018〕33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西藏
《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关于转发〈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印发延续取水申请书(试行)的通知〉的通知》(藏
水政〔2018〕58 号)
《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取水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藏水政〔2018〕213 号)

区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青海 《关于开展农业灌溉工程、人畜饮水工程取水许可补办工作的通知》(青水资函〔2018〕290 号) 省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新疆
《关于规范农业取水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新水办政资〔2018〕41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取水许可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新水办政资〔2018〕43 号)

区水利厅
规范性文件

总许可水量的 90%以上。
取水水源方面,2018 年,全国通过审批核定的

地表水取水规模 6 756． 44 亿 m3,其中河道内取水规
模 6 289． 08 亿 m3,地表水河道外取水规模 414． 89
亿 m3,地下水取水规模 47． 52 亿 m3,其他水源取水
规模 4． 95 亿 m3。

取水许可证保有情况方面,截至 2018 年底,全
国年终保有有效取水许可证 349 187 套,许可水量
92 276． 15 亿 m3,其中非河道内用水的取水许可证
314 626 套,许可水量 3 813． 55 亿 m3。 取水许可范
围涵盖了自来水、生活自备水、工业自备水、农业、水
力发电等,许可水量已经占到总用水量的绝大部分。
取水许可审批主要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取水许可管

理权限,实现取水许可的“流域、省、市、县”四级审
批管理,在用水总量控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取水许可分级审批管理方面,2018 年,流域机
构和县级以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审批取水许可

34 446 份,其中,流域机构审批 104 份,省级、地市
级、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数量分别为 970 份、
2 904 份、30 468 份。 全国通过审批核定的取水规模
为 7223． 8 亿 m3,其中流域机构审批取水规模 594． 5
亿 m3,占比为 8． 2% ,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
水量占比超过了 90% 。

2　 面临的形势和要求

2． 1　 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以水而定、量水而
行”对水资源合理配置、节约利用提出更高要求
　 　 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千年大计,是坚持新发展理念和坚持人与自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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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共生的具体体现。 2014 年 3 月 14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

出了“以水而定、量水而行” “以水定城、以水定地、
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以水四定”原则。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以水而定、量水
而行”“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明确了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水资源的协调
关系。 新时代水利工作必须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
和“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原则,对水资源合理配置
和节约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必须抓牢取水
许可这个水资源管理的“牛鼻子”,进一步完善取水
许可制度,保障取水许可管理工作开展,发挥取水许
可更大的管理效用,促进水资源合理配置和节约利
用,践行生态文明思想,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2． 2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水
资源监督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
13 个“坚持和完善”,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建立资源高效
利用制度,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资源总量管
理和全面节约制度”。 水资源是自然资源重要组成
部分,面对我国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
染等水问题,全会的决定对我国水资源管理提出了
更高要求,需要抓牢取水许可,完善取水许可制度,
强化取水许可管理的制度刚性,立足取水、管住用
水,充分发挥取水许可对区域用水总量控制作用;做
好取水许可与水资源费(税)征收工作的衔接,扎实
推进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建立资源高效利
用制度,促进全社会节约水资源,缓解水资源短缺
状况,完善我国对水问题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
能力。
2． 3　 践行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对取水许可管理提
出更高要求

　 　 2019 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明确“水利工程补短
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是新时期水利改革发展总基
调[11]。 落实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需要进一步强化
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管控和水资源用途管制,提高
水资源监管能力和水平,积极发挥水资源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最大刚性约束作用,对取水许可管理提出
更高要求。 取水许可管理是水资源监管的重要抓
手,通过完善取水许可制度,规范取用水管理,强化
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全过程监管,切实

“管住用水”,实现调控水资源需求、优化水资源配
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目标。

3　 取水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

目前,取水许可管理实践广泛开展,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但也凸显了一些问题。 从取水许可制度设
计层面追溯原因,以下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
3． 1　 关于“取水”定义及范畴

目前,取水许可制度中对“取水”的定义见于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取水,
是指利用取水工程或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或地下取

用水资源”。 据此理解,只能对直接或首次取水的
水工程发证,而水工程配置控制水体内取水则不用
发证。 但是,我国的江河水源取水工程,除企业用户
自建的自备水源工程外,大多是区域性或流域性供
水水资源配置工程,如南水北调、黄河沿线灌区引水
渠首等,其供水范围大且包括农业、工业、城镇生活、
生态环境等各类用水,这类工程控制的水体相当于
一个完整的河流水系,仅在首次取水口处发放取水
许可证,并不适应我国水资源管理实际需求和大江
大河水资源配置工程格局。 实践中,我国农业大中
型灌区大多只在渠首控制枢纽发一个证,而二级
取用水户不发证,导致农业取水许可发证偏少、取
水许可发证不到位的问题。 从全国来看,由于对
“取水”内涵理解不一致,部分省份发证规范性不
足,亟待进一步界定“取水”的定义及范畴,规范取
用水行为。
3． 2　 关于对区域用水总量指标管控的支撑

取水许可审批发证和发证后监督管理,是从水
资源配置和用水监管两个方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严控区域用水总量指标的重要支撑手段。
审批发证方面,取水许可管理制度中对不许可、不收
费的取用水监管规定不够明确,例如,对农业、城镇
生活等少量用水情形,未明确不办理取水许可的取
水限额规定,导致各地方在取水许可管理实践中存
在争议,部分取水户无证取水。 发证后监督管理方
面,取水许可审批发证后通过取用水计量监测等方
式实施监管,落实用水总量控制。 但是,由于取水许
可管理制度中存在区域用水总量监测及发布监测结

果的权限与程序不明确、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
监督考核等相关规定不明确等问题,开展取用水计
量监测相关工作的制度层面支撑不够,导致对区域
用水总量监督管理和考核不到位,不利于区域用水
总量的有效管控。
3． 3　 关于与水资源税改革的关系

目前,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正在河北、北京、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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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0 个省级行政区开展,未来将在全国推广。 2006
年开始实施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
条例》与水资源税改革的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在水
资源税改革试点省份的实践中凸显了一些问题,具
体表现为:一是取水许可用途分类与税额标准分类
不匹配,部分地区取水许可证登记表中的用途分类
不够细致,与水资源税额标准分类无法对应,增大了
水资源税征收困难[12];二是取水许可管理部门与
税务、财政等部门之间的协调关系、管理程序和职
责权限不明确,水资源管理相关信息和纳税人申
报信息等的对接、共享不到位,税改期间,水资源
税收入全部归属试点省份,对水行政主管部门经
费支出统筹安排和保障的相关规定仍不够明确,
不利于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支撑水资源税改革的

相关工作。

4　 对策建议

针对前述取水许可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立
足新形势新要求,以《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使
用管理条例》的修订为切入点,笔者提出以下进一
步完善的对策建议。
4． 1　 进一步界定“取水”的定义及范畴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中
对“取水”的定义及范畴不够完善,导致了取水许可
发证不到位等问题。 建议结合我国国情、水情和大
江大河水资源配置工程格局,补充完善对“取水”的
定义,进一步扩大有关区域性或流域性供水水资源
配置工程等内涵范畴,进一步明确取水许可发证范
围。 可将对“取水”的定义修改为:取水,是指利用
取水工程或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或地下,以及从国
家水工程控制的水体(或人工水系)取用水资源。
4． 2　 进一步明确区域用水总量管控的规定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对
取水许可审批发证和发证后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不

完善,不利于区域用水总量管控。 建议:一是进一步
明确不需要申领取水许可的农业、城镇生活等少量
取水的限额规定,封堵限额以上取水量少的取水户
不申领取水许可证的漏洞,改善取水许可发证不到
位的状况;二是加强对行政区用水总量监测工作的
制度层面支撑力度,进一步明确对用水总量实施监
测及监测数据发布的权限与程序等,保障对行政
区域用水总量监测工作的顺畅、有序开展;三是丰
富完善区域用水总量控制的具体内容,进一步明
确对用水总量控制中有关水量水质水生态管理指

标内容和监督考核程序等的规定,增强区域用水

总量控制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化对用水总量
的管控。
4． 3　 进一步协调好与水资源税改革的关系

水资源税改革即将全面推开[13],应进一步协调
好《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与水
资源税改革的关系。 一是加快研究并修改完善取水
许可用途分类和水资源税额标准分类,以便做到两
者匹配、协调统一,保障水资源精细化管理和水资源
税征管工作开展;二是进一步理顺水行政主管部门
开展取水许可管理与税务、财政部门进行水资源税
征管之间的衔接关系[14],明确取水许可管理部门与
税务、财政等部门之间的协调关系、管理程序和职责
权限,做好水行政主管部门相关经费支出的财政预
算统筹和保障,从取水许可管理制度层面进一步做
好对水资源税改革工作的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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